
 

人性的教化何以可能 

———论共同体、公民性与人性的关系 

金生鈜 

 

摘 要：在政治共同体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模式是以平等的公民身份为基础的互动。

凭借政治共同体形成的公共生活，每一个公民作为人的丰富的内在价值和能力在共同体的多

样化的机会和活动中，得以活跃、展现和发展。个体依靠共同体的不同的成员之间的相互合

作、依靠分享所有其他公民共同创造的精神资源而完善自己，在共同体中生活是一个人获得

德性、理性和个性的发展的根本条件。政治共同体必须以伦理的方式合理性地建构和再建构，

这样才能够形成一个培育公民人性的共同生活，共同体才能发挥培养高尚人性的积极意义。

共同体对于公民身份的认同是重要的，决定了共同体的性质，决定了共同生活的方式，政治

共同体只有确立了公民身份及其平等，才使得共同体真正实践正义，平等地对待公民，才能

真正形成公民之间友爱、团结、公正、和谐的道德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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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人格是作为公民时才出现。 

———保罗·利科 

 

 

存在脱离公共生活的人性吗？人性的培育是否与共同体的品质无关？人与社会的关系

是否能够解释共同体与人性的教化之间的复杂性？本文通过共同体与公民关系的论证，说明

共同体生活对人性的展示和教化，说明公共生活是人性得以优秀的教育根基。 

 

一 

 

桑德尔提出了三种不同性质的共同体：工具性共同体（the instrumental conception of 

communi-ty）、情感性共同体（the sentimental conception of community）和构成性共同体（the 

constitutive community）。[1] 

工具性的共同体是一种手段性或者功利性关系构成的共同体，它具有实质性的目标，

实现具体特定的目标，如经济增长。这类共同体与个人之间的系是工具性的关系。工具性社

群的联系纽带主要是功利性的，它对于成员的认可模式基于功利或手段——目标关系，这种

组织所需要的品德是职能性的道德与纪律，也就是有利于集体目标实现的工具性的规范或品

格。 

情感性的共同体是指一种情缘性的社会单位，如家庭、族群等，也称做团结性的社群，



 

个人之间是因为血缘、亲情等纽带联系在一起，或者是家庭的血缘亲情，或者单一族群的共

同文化，成员相互之间形成直接的互动关系。在团结性的社群中，相互需要、同情和爱、同

一性认同是基本的道德原则。 

构成性的共同体，是指个人以共同的身份形成的平等关系的社群，社群是整体的公共

善的维护者，承载着传统、文化、公共福祉，并且个人与社群的关系是建立在个人的完整性

的公民身份的承认和发展之上的，社会成员作为平等的公民相互联系。公共道德、公民德性

作为基本的道德的要求。 

构成性的共同体是建立在平等关系意义上的公民共同体，因此也是政治共同体，之所

以是政治共同体，是因为社会成员彼此建立关系的纽带是非工具性的公民身份，这一公民身

份既是政治社会法定的成员资格，又是在公共的共同生活中实践的独特的公共性（civility），

既表达了法治基础上的平等关系，又体现了价值意义上的道德关系。所以，政治共同体是时

代相继的合作体系，在这个合作体系中那些从事合作的人都是自由而平等的公民。[2] 

政治共同体的条件是平等的公民身份，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模式是以公民身份为基础的

互动。在这样的共同体中，人们同意并承诺平等地生活在道德、伦理和法律结合关系所构成

的政治共同体中，特别是对于共同生活（合作、协作）准则的理性认可，对于所有公民的平

等身份的承诺。这种承诺不是出自同情、怜悯或者亲昵等，而是出于平等的身份所蕴含的对

等的权利和资格。 

政治共同体只可能是（而且必须是）一个用相互的、共同的关心和合作建立起来的属

于所有成员的共同体，为此，每一个人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这不仅是公民相互之间平等

的权利与义务，而且也是公民个人对于共同生活承担的权利和义务。因为国家是共同生活的

实体，国家因此也对等地担当对于公民的义务和责任。[3]所以说，身份与地位的平等、权利

与义务的平等只有在政治共同体中才能得以保证和实践，或者说，人所能够拥有或者实现的

严格意义上的平等，只能存在于政治领域。只有保证公民身份及其公民实践，人才能拥有平

等。 

政治共同体促进的是每一个公民的福祉，[4]1否则共同体没有意义，政治没有意义。政

治共同体以公共福祉的形式促进每一个公民的福祉，不仅为了生活在当前的公民的福祉，而

且是为了千秋万代的公民的福祉。[4]90政治通过理性言行而形成平等交流流、互动合作的共

同体，目的就是通过公共善的实现而促进公民的美善生活。这是每一个公民共享的美善生活，

也是公民追求个人福祉的必要条件。只有政治共同体才能平等地关怀每一个公民的福祉，也

只有政治共同体有意识地追求公共善，因为只有政治共同体才能把人作为平等的公民对待，

才能形成平等的互动关系，才能正义地对待每一个人，保障每一个人的平等权利。只有通过

政治共同体，公共利益才能得到维护，个人福祉的丰富所需要的公共福祉的改善才能实现，

这样，个人福祉和公共福祉才能形成和谐的关系。 

 



 

二 

 

凭借政治共同体形成的公共生活，每一个人丰富的生命源泉和能力在共同体的多样化

的机会和活动中，得以活跃、展现和发展。个体依靠共同体的不同的成员之间的相互合作而

完善自己，依靠分享所有其他人共同创造的丰富的集体性资源而实现自己的目的，这是一个

人获得德性、理性和个性的发展的根本条件，因为共同体的共同合作蕴含了传统的、集约性

的文化能力和思想资源，也创造无限丰富的活动形式，这些不仅激发个人的力量和精神，而

且也弥补单个人面对复杂的环境的柔弱以及不完善，是一个人终身获得教育的方式。人的文

化经验的学习，人的多样性之间的互补，差异性之间的交流，互相协助，不同兴趣之间的相

互激励，共同道德的相互砥砺，只有在共同体的合作形式中才能实现。共同体的制度和方式

影响着公民，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或限制着人们的道德理想和个人抱负，影响着公民对于未

来生活的憧憬和希望。 

如果说每个自然的人在共同生活中超越了自然性而实现了人之为人的特性，那么，正

是因为政治共同体的发展，使得人加入了非自然的、有美好理想的共同生活，不仅分享着共

同性的经验，而且参与了共同体的发展与治理，共同参与了公共生活的创制，在这一过程中，

人性品质获得了卓越或优秀的发展，所以，公共生活的实践所发展的公共性和公民性是人性

教化的核心。[5]公共生活展示人的品质，如果脱离了公共生活，或者没有形成公共性和公民

性，面向人性优秀的教育或发展根本就不可能，因为人性恰恰是在公共生活中形成并展示的，

也只有在公共生活里才能够被提升。亚里士多德把人定义为政治的动物的理由就是人——每

个自由人都生活在共同体中，与他人一起生活，与他人一起行动，就是通过思想、言说和行

动参与共同体的公共生活，这种共契性的参与和合作不仅使共同生活追求美善，同时也教育

人，使人性在公共生活中得以砥砺，得以提升。 

政治共同体不是社会，个人参与共同体的公共生活也不是简单地过一种社会生活。社

会仅仅是人的群体性的表现。政治共同体不仅表现了对于共同生活的愿望，而且表达了对于

良好社会的渴望和选择，不是任何一种社会都对培养高尚的人性有积极的意义，那种腐败的

社会、专制而压迫人剥夺自由的社会就不是培育人性的社会，而是扭曲人性的社会。也许，

自然的群体生活难于抵御种种伤害美善生活的危险，难以建构人得以成长的环境，因此，需

要共同体对于共同生活的治理，需要共同体以伦理的方式合理性地建构和再建构，从而抵抗

那种破坏人的生活希望和精神自由成长的专制、腐化的制度，抵御那种败坏人的德性和理性

的腐败的制度。从这个角度看，人的社会性无法为共同体和公民自身的行动提出伦理的向度，

无法成为人性的教化的可能基础。 

 

三 

 



 

建设和治理政治共同体实际上是一个艰难的任务。在市场主义和消费主义弥漫生活的

过程中，为了了满足日益增长的经济利益的欲望，社会不断地经济化，不断地分化为单纯获

得功利性和工具性目标的经济单位，国家和政府对应于这种社会和生活的经济化，不断地以

实质性的经济目标替换国家缔造政治共同体的目的，政府成为技术性的管理机构，不再营造

社会成员之间的道德联合方式，其结果是社会不能成为连接人们的情感与道德的家园，而仅

仅成为把人们的理性、才智、道德当做牟取实质利益的手段，或者说把人工具化，以实质利

益关系扭曲人与人作为完整存在者的道德关系，国家的治理性（governality）不断消逝，社

会及其成员以财富欲望为转移，国家成为难治理的工具体。共同体的理想不再成为国家的实

践，也不能成为公民的愿景，人与人的道德伙伴的关系以及通过共同体建构的平等身份被消

解，社会成员以消费者或市场人从事各种交易活动，人由经济竞争能力被分层，“人逐渐被

推向一个既冷酷又充满敌意的世界”。 [6] 

人与人的市场交换关系本来附属于人与人的政治关系，因为政治关系是人的基本关系，

政治关系显示了人在追求共同的美善生活中的伦理性的合作关系，市场化社会却以经济的竞

争和交换关系取代了伦理性的政治关系。虽然现代市场经济对于经济的自由交易是十分重要

的，但是市场交换关系却成为人与人的基本关系，这样，通过共同关心公共善而形成的相互

的合作，变成了在经济利益上的交换或互利，每个人都被看做是私利化的个人身份，公民的

公共生活的认同被淡化，人与人的关系变成紧张的竞争关系。 

在这种市场社会里，公民的私人结社虽然可以抵挡社会分离化，可以替换公民个人的

公共生活，但是这种结社依然是团体性的，而不是公共性的。虽然其结社的后果具有一定的

公共意义，但是其目标是具体和实质的，与公共认同是无关的，纯粹由个体的私人身份基于

实质目标和取向的工具性目的而形成的群体无法建立起具有包容性和自足性的公民的政治

社共同体。从这些现象看，市场主义和消费主义威胁着政治共同体的建立。 

对政治共同体的威胁还来自集权主义和极权主义者，表面上看来，他们试图维护共同

体，但是由于把共同体看做是一种工具性的具有实质目的的共同体，他们必然把共同体本身

和共同体的成员看做是工具加以操纵，控制成员生活的方方面面，要求个人完全服从共同体，

服从某种片面的利益目标，这样，就以维护公共利益为由，对于个体的自由和权利加以剥夺，

对于传统的伦理实体如家庭、行会、公民团体等加以破坏，对于共同体的公共性加以扫除。

在集权主义和极权主义情况下，所谓的共同体其实仅仅是特殊的派别或者对抗性的利益团

体，为了公共福祉的政治共同体其实是不存在的。国家本身因此缺乏公共性，并且这样的共

同体对于公民身份是否定的，对于公民的正义的追求和公民的自由等权利是否定的。在这个

意义上，极权主义及其任何变种都会消灭以公民身份为基础的共同体，它们不能、无法、也

不愿意承当政治共同体的真正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教育仅仅是培养奴性的训练，

培养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品质的教化根本无法实现。 

阿伦特通过对极权主义的研究，认为最根本的是要保证公民享有权利的权利，保证人



 

们归属于一个保护个人权利的政治体的权利。当前的生活处境是，愿意承诺并能够保障一切

权利的共同体不复存在，这是已经降临到我们头上的严重灾难。一个合理性的政治体自身的

丧失，必将使人性彻底扭曲，因为人性得以真正锤炼的政治共同体不复存在，人的共同生活

所需要的平等、正义、自由等价值得不到承诺与实践。[7]人性得以优秀的教育实践在这种境

地下不复存在，所以，培育人性在专制主义的机制中是非常艰难的。 

政治共同体为每一个成员提供了无支配的措施，因为政治共同体不是外在于公民生活

的，而是自由而平等的公民的合理性实践所构成的，专制的体制如专制的心态一样，都会破

坏政治共同体；颓废的以市场为取向的消费社会如同自私狂妄的自我中心主义一样，也会消

解共同生活。如果，我们珍惜我们的公民身份和我们的自由，我们当然就得珍惜使得我们的

公共生活得以可能和使自由得以可能的共同体。 

在当前的种种现代性的问题中，政治共同体如何可能？政治共同体一方面必须适切现

代性的处境与条件，另一方面不能忽视“政治共同体”的伦理性格和合理性的建构。作为公

民共同体，政治共同体是公民的道德性的结合，但是这一结合不是为了去实现某种具体的实

质性的目标，而是彼此承认自由与平等的身份，彼此以友爱的心灵相互对待。公民精神的培

育与公民制度的建构因此是政治共同体发育和发展的关键。 

 

四 

 

政治共同体是由公民所组成的，而公民之间是自由而平等的，这是政治社群的公共性

所决定的，也是其正义原则所要求的。自由而平等的公民身份是通过法治而实现平等交往，

同时也通过公共的伦理规范而提升公共生活的品质，通过公民的美德而促进公民之间的友爱

关系和公共生活境界，这样，政治共同体由法律、伦理规范以及公民的美德实现公民之间、

公民与国家的相互交往，同时，促进公共善变成了公民共同关注和共同合作的政治纽带。 

人以公民身份生活，就是人政治地生活。政治地生活其实意味着人公共地联系在一起，

而不是指人单纯地处于社会关系中，政治地生活意味着人在自然的社会关系中多了一层公共

生活的关系，也就是人处于相互促进美好生活的关系。政治以一定的制度、规则、价值导向

和生活形式，包括社会关联方式，形成由平等身份的公民组成的社群。政治是实现公共生活

美好的方式，是公民生活实践的形式，也是公民实现社会合作的方式，正如公民不能脱离政

治生活一样，政治共同体不能离开公民而存在，政治本质上是公民的。 

公民身份或公民性（人性）是由在政治共同体（人类共同体）中的共同合作生活所构

成的人的普遍的、积极的性质。公民概念反映了这样的人的理念，那就是能够积极参与共同

生活，具有公共生活理性的人，尊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性、承担道德义务、参与社会合作的

人，通过公共生活而促进公共利益的人。公民作为人的理念不是低于人性，而是超越了纯粹

自然性或社会性，超越了从抽象的人性意义上定义人的权利与义务，而是把个体性与公共性



 

结合起来，把共同体生活的合作、和谐、丰盈、正义以及共同体生活的复杂形势看做是人性

得以依托和实现的必然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公民性是人性的实现，或者说，只有公共生

活（包括教育）才能培养人性。 

公民身份或者公民性表达了新的人格理念，这种自由和自主的人格，走出了受强迫意

志控制和奴役的隶属人格，在共同生活中寻求自我了解和自我肯定，体察自己生活的超越价

值和终极目的，并且在合作生活中实现自我价值的实现和肯定。这种品格不是离经叛道的孤

傲不驯，也不是追求与众不同的自我表现；不是漠视一切伦理道德和法律的叛逆，也不是懒

散的自我放纵和自我放弃；更不是把个人利益的实现看做是人生重大成功，而是把个人生活

和公共生活看做是重大抉择并因此而以言行参与其中；他以平等的权利和共同生活的德行看

待自己和他人的关系，不仅追求个人自我抉择的生活理想的实现，也促进公共福祉的提升；

他不对他人和共同体进行功利性的手段盘算，他遵守共同体的法规和伦理，而不喜欢被他人

所操纵和控制，更不容压制或压迫。这样的公民透过自我价值而培养个体之性情，也通过共

同生活培养公共之情怀，把公共行动看做是个人获得人性提升的重要方式。这既是自由、平

等、利群的公民，又是积极、丰盈、实现自我的个人。 

公民是参与社会合作的自由、平等的理性存在者。公民身份以及公民生活的实践在理

念和实践上规定了共同体与公民之间的正当的关系，也是公民与共同体之间的正义实践，这

是双向的，也就是说，如果共同体的成员在人性本质上是公民，那么共同体承诺以公民的方

式对待公民才是正义的，另外一方面，公民正当地行动或生活才是正义的!这两个方面是缺

一不可的。如果共同体以任何形式的暴力或者霸权对待公民，共同生活的合作形式因为共同

体的不正义会被瓦解，公民的正义感以及正义实践将遭受打击，共同生活的福祉将不存在；

如果公民的正义感或正义的实践无法修复，或者非常脆弱，既使政治共同体尝试建立正义的

制度或公共实践，那也意味着人们缺乏正义感而流产或者扭曲以致败坏。 

共同体对于公民身份的认同是重要的，决定了共同体如何对待成员的方式，也决定了

共同体的性质，决定了共同体的生活方式，决定了共同体的成员相互联合的方式。只有确立

了公民身份及其平等，才使得共同体真正实践正义、平等地对待公民的方式，才能真正形成

公民之间友爱、团结、公正、和谐的道德关系，以及为公共利益着想的公民精神。也只有在

共同体内的公民身份的确立，人的权利才能得到共同的认同和尊重，因为公民身份是相互性

的， 是一种共同拥有。在承诺权利对等的前提条件下，公民身份才是共同拥有的。只有在

承认公民身份的政治共同体内，公民才能对于正当的权利怀有共同的尊重态度，公民享有的

权利才是平等的。[8] 

公民因为其在公共生活和共同合作中身份而平等，同时也被当做是平等的。共同体的

正义就是表现在平等而自由地对待公民的方式上，因为公民身份是人们在政治共同体中拥有

的身份标志和拥有的尊重。公民被看做是平等而自由的个体，他们的生活理想需要得到同样

的尊重，他们发展理性能力和实现生活前景的基本条件应当得到平等的保障。公民身份代表



 

着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人格，这意味着公民在共同体中不能受到奴役和压制，而是享有平

等的权利和地位。 

公民身份才能保证自由。这意味着，虽然每一个人在本体论意义都有自由意志，但是

人的自由只有在政治生活中体现。一方面，公民的自治建立在自由基础上，因为自由本身向

公民提出了自我治理的要求，另一方面，公民的自由就是没有任何主体之外的权力可以对主

体实施任意的控制、强迫和压制。自由意味着排除支配和依附的关系。自由是公民身份的保

障，它是公民能够真正地自主行事而不必担心强权的反映，这样，公民才能真正地摆脱任何

的屈服、顺从、畏惧和奴役状态。[9]这既是公民锤炼或优化自己人性的方式，又是公民获得

人性教化的基础。如果公民不能享有基本自由，那么公民就不可能选择和实现自己独特的生

活理想，不可能通过自主的生活行动为公共福祉造福，就不可能通过在公共领域中的自由的

言说和积极的行动为公共利益而展示自我，公民的品性和气度（人性）就会受到限制。自由

是公民身份实现的生命线，因为自由宽容和鼓励公民通过选择形成多样化的自我创造形式，

支持着公民追求多方面的卓越和优秀。公民的自由是人性得以卓越的基础。[10]313 

公民的自由远不是单个人在没有恐惧和没有奴性的状态下生活，更不是自己躲进山林

获得安宁；自由在于与其他同样没有恐惧和奴性状态中的人们共同生活。只有当社会不仅把

自由分配给每个人而且也平等地保障每个人的自由时，个人才真正地享有自由。假如有些人

的基本自由受到限制或否定，就不可能有相互尊重基础上的社会合作，即使个人躲进小楼成

一统，但其实依然无法摆脱压迫的威胁。自由只有在共同体中也就是在公民的身份得以肯定

的条件下才能实现。 

公民身份包含着对于共同生活的制度、环境的批判性反省，因为个人的公共认同是建

立在自由之上的，也依赖于公民身份拥有的对于公共生活的归属感。归属感使得公民依托和

实现公共生活，而自由使得公民依赖自己的深刻判断力对共同生活的制度、规范等进行审视，

从而把自己的批判性认同和建设性认同结合起来，实现公共生活的制度改善。这是公民的正

义感的表现，也是理性能力和道德能力的自由运用。正是所有参与社会合作者的公民共有的

理性和道德能力，共有的自由和平等身份，政治共同体才把实践公民平等和自由的正义原则

作为政治或制度必须拥有的道德，公民个人也把实现社会正义（所有公民以平等和自由相待，

或者说相互正义地对待）作为公共的道德原则。因此，只有在全体公民身份得到政治共同体

的承认之下，政治社会才可能严肃地承认和对待公民的自由和平等，这样制度或环境才会具

有教化人性的作用。 

 

五 

 

成为公民，就是去实践一种公民的生活。一个公民在公共生活中，正义地对待其他公

民和共同体，尊重和保护其他公民的自由和平等，保护共同体的公共秩序和公共权力的正当



 

性。在社会合作中，在共同生活中，公民通过正义的关系的建立，正义感的表达，而践行美

德，还有什么样的生活比共同生活的方式砥砺人的品格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许才

能理解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只有城邦的生活方式才能完成或实现人的本质。共同体的存在方

式帮助人展现美德，提升生活的道德视野。如果一个人仅仅靠个人德行的修炼，去关注、同

情、帮助他人的痛苦，这样的个人德行无疑是高尚和可嘉的。但是，这怎么能够与那种在种

种危难、障碍、困苦、风险之中还为共同体的普遍福祉而思考、而行动的公民美德相比呢？

怎么与那种平等地、关爱地对待生活中的每个人，善意地、正派地对待此地和远方的陌生人，

在共同生活面临危机和威胁的时候正义地判断、担当的公民的公共理性相比呢？ 

公民通过教育和生活实践本身获得了公共理性。这不仅是公民参与公共生活，形成对

共同生活的价值体系和共同目标的认同的基础，而且也是公民在追求个人良善生活的必要品

质。公共理性表现为公民个人对共同生活的正义价值的判断和认同，表现为公民的正义感和

为正义的实现而承担的责任承诺，使得他们在反思的基础上摆脱盲从、依附和他治的状态，

脱离麻木、冷漠、自私、虚伪的状态。[10]19公民在独立判断的基础上不仅形成了公共有效的

正义观念，而且按照正义价值来形成自己自主行动的目的，按照公共生活的正义原则通过理

性的言行而展示自己。[11]公民的公共理性在这个意义上是自主和志愿地用正义原则指导个

人的行动的意愿和能力，也就是公民对公共生活的福祉和他人的福祉充分关怀的能力，这是

公民的实践理性对公共生活的价值目的判断能力。这不正是人性的充分成长吗？ 

公民是一个经过教化的自由人的实践身份。公民的精神品质、公民性是公民能力的象

征。缺乏公民的能力，任何人无法进行公民实践，也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公民身份，也就无

法实现人性的崇高部分。这意味着公民身份的实现与公民的教化存在着难以割裂的关系。共

同生活本身包含着对于公民品德的培育，包含对人性中善的力量的发挥。公共生活为每个人

提供了广泛交流学习的机会，并且个人自由的维护保证了公民自由想象和行动的空间，公共

生活的方式、制度和法律、规范都提供一种高尚的教化的环境。离开了公共生活或者共同体，

人性就根本无法得以展示、历练和优秀。 

教育是人的公共生活的重要领域，教育是通过引导人在教育中自我展示而实现培育人

性的目的，每个人的教育生活的过程就是在共享人类的经验过程的展示自我、提升自我的过

程。个人的展示，也就是在共同生活的世界中，展示着人是谁和人应当怎样行动。这是一个

理性言行的展示，也是一个人的整体的展示，这个展示本身就是成长本身，没有这样的展示，

就没有经验的整体性的更新，也就是没有个人人格成长。教育是通过共同生活而培育公民的

实践，因此，教育不是一个私人的世界，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而是为了一个共同的世界。

我们通过教育所获得的品质都是在公共领域中通过行动而实现的品质，也是在公共领域中使

用的重要品质，是一个人进行公民生活的品质。这当然需要教育超越单纯的消费性和私人性，

真正地具有公共性。现实的中国教育只是实利主义的，它把人们引向对金钱的生活方式的追

逐，为人们准备的是生存，而不是生活，培育的是战斗、竞争获胜的意识能力，而不是合作、



 

相互造福的意识和能力，培育的是市侩式的自我放纵者，而不是具有公共精神的公民，虽然

在教儿童学习知识，但是却重视的是智力，而不是理性。也许，这也是教育缺乏正义的一种

表现。 

一个好的教育实践，或者说伟大的教育实践，就是看是否站立在公共性的立场而丰富

和升华人性，让人的高尚的、珍贵的精神力量——关切公共福祉的理性行动的力量，那些蕴

藏在人的身上的自由而负责的道德品质充分发展起来，而不是仅仅通过某些知识、某些制度

抽象地培育抽象的人的属性。就人性而言，伟大、高贵、优秀的人性从来都表现和实践在公

共生活中，而不是在脱离共同体的私人领域里。教育如果失去了公共生活的维度，仅仅关注

个人生活的需要，而且把这样的需要抬高到人性的角度，那教育根本就忽略了人性的本质。 

人性的本质就是人的生活的公共品性，也就是公民性。教育要真正地培育优秀的人性，

就必须让人的公共品性——公民的风范和德行得以展现。如果不是如此，现实的教育活动不

过是野蛮人的教育，虽然教人技术、技能，但依然是欲壑难填的野蛮人，一种装置了高端技

能却没有人文的野蛮人。这样的野蛮人无法在公共生活中正义地行动，因而无法获得信赖，

无法照料我们的生活的共同体。教育，归根结底是为了培育伟大的人性，这不仅是为了实现

人伟大而高尚的优秀品质，同时也是为了共同创造共同生活的精神家园，建设一个自由平等

的、值得归属或认同的共同生活的共同体。教育如果不是为了这样的共同生活的实践而使公

民的人性实现优秀，那么教育是为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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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political community，the communications among members are interactions 

based on the e-qual identity of citizenship. By leading the public life，every citizen activates， 

unfolds and fulfills his or her internal values and capacities through participation of the diverse 

activities and practical opportunities initi-ated and provided by the community. Individuals 

complete themselves through cooperation with other members in the community and sharing the 

spiritual resources created by other citizens. The fundamental condition for every citizen to 

develop his or her rationality，morality and individuality is to live in the com-munity. Therefore， 

political community must rationally construct and reconstruct in a moral way so that it can create 

the common life and public sphere to develop humanistic citizenship；and only in this way the 

community can exert its significance in cultivating noble humanity. The communit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citizenship，which determines the nature of the community 

and the way of communi-ty life. Only when political community establishes the citizenship and 

equity，can it treat the citizens with justice and equity；can the friendly，united，equal and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citizens be for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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